
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5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（2025年12月29日）
	序号
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处罚文书号
	备注

	1
	福州市海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	福州市海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某公司在线监测设施的运维工作，2025年8月17日某公司自动监测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，福州市海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报告。

	《福建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：“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和第二十条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，并予以通报批评：（三）设备发生故障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报告的”
	1.通报批评；
2.罚款人民币贰万元（2万元）。

	2025年12月18日
	闽榕连生态罚决〔2025〕001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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